
技术服务合同
 

供方名称: 福建省柘荣县铭荣创自动化科技工作室 合同编码:

需方名称: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签定地点: 长春
 

一、产品名称、商标、型号、制造商、数量、金额、供货时间及数量
跟进需方生产需要，供方提供一名技术人员协助需方进行电气技术服务，具体收费标准如下

序号 服务时间 服务费用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货期

1

服务时间暂定为5天（1人往返时间，8小时

制），具体参考现场安装，调试进度需求。
若是中间供方或需方有别的项目需要支持，

需双方提前沟通协商。

1）产线MES及产线PLC，螺丝防呆锁付系统
调试¥4500.00；                 2）电检

测试系统调试¥2000.00；     3）滑轨检测

系统调试¥2000.00；     4)靠背检测系统
调试¥2000.00；     5）差旅费（1人）

¥4350.00；       6）税费（普票税1%）

¥150.00；

套 1 15,000.00 15,000.00

2

合计: 15000.00

合计人民币金额(大写)Total(R.M.B.Capital) 壹万伍仟元整
 

二、结算方式及开具税票:工程结款完成后开具普通税票

1. 甲方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7 天内支付预付款人民币10000元（大写：壹万元整），乙方收到预付款后协商确定行程。

2. 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7天内支付尾款人民币 5000元（大写：伍仟元整）。

三、结算方式及开具税票:工程结款完成后开具普通税票
1、需方推迟付款，若需方逾期付款则按日万分之四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。
2、敲定服务时间后，若供方无不可控原因推迟提供服务，供方逾期则按日万分之四支付逾期供货违约金。
四、如需担保,另立合同担保书,作为本合同附件.
五、双方协作责任:
1、乙方须配合甲方现场设备调试试运行,协同甲方对操作人员进行操作与维护常识培训。

2、乙方根据设备特性，协助安装调试回原有功能（因甲方拆搬期间造成的器件损坏而不能恢复的功能由甲方负责，造成的工期延误双方协商解决）
。

3、乙方根据甲方生产线的操作要求，为甲方提供相应的电气及自动化控制服务。乙方保守甲方的商业机密。在甲乙双方签订合同期起，乙方不能向
生产同样机型的其他厂家提供设备程序，不能透露甲方有关设备技术及所有信息给第三方。

六、 争议解决

    所有与协议及协议执行有关的争议将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如果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则将该争议提交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,起诉费用
由败诉方承担。

七、其它约定事项

1、此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；

2、为了维护客户的合法利益；我司只对打入我司账户的货款负责，所有付至非我司指定账户的款项，如出现问题，我司概不负责；

3、未经当事双方许可，供需双方都不得向第三方泄露价格、产品等交易信息,供方有责任对需方的产品、技术资料、客户资料等信息进行保密，
   未经需方许可，不得将上述相关信息泄漏给任何第三方，若有一方违反，需承担另一方由此而产生的所有损失。
4、在此合同内所产生的相关技术资料（PLC及HMI程序等）所有权属于需方，在项目结束后供方要移交给需方。

 

供方(Providing Side) 需方(Demanding Side)

单位名称: 福建省柘荣县铭荣创自动化科技工作室 单位名称: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开户银行: 柘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坪山信用社 开户银行:
帐   号: 9061010060010000058327 账   号:
信用代码: 92350926MAC2EQ0LX8 税   号:

地   址: 福建省柘荣县东源乡西源村西源47号 地   址:

电   话: 13400731447 电   话:
传   真: 传   真:

代表 人:  蔡忠庆 代表 人:  
 

 

 有效日期（Effective Time）2024年12月__日 至 2025年1月__日
 


